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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第一部以“典”

命名的法律，不仅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在

中国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青少年群体广泛开展民法典的教

育工作，有利于青少年养成自觉守法的规则意识，通过法治途径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的权利意识，具有独立自主判断能力的人格意识，对于保护

该群体合法权益意义重大。

关于未成年人，本次民法典增加了很多关于青少年权益保护的规

定。加强民法典的普及，在青少年群体广泛开展民法典的教育工作，有

利于青少年养成自觉守法的规则意识，通过法治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的权利意识，具有独立自主判断能力的人格意识。加强青少年民法典教

育，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首先，加强民法典教育，有助于青少年养成明确的规则意识。明确

的规则意识是个体社会化的必要前提。民法典不仅明确了社会公序良俗

等原则性规定在调整民事关系中的法律地位，还具体规定了个人的人身

权利、财产权利和从事各种民事法律行为的条件和程序。加强青少年民

法典教育，能够使青少年知悉权利界限，加强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培

养其对社会道德秩序、公序良俗的认知和认同，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

其中，明确的责任意识和良好的守法意识还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

重要方面，有助于维护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其次，加强民法典教育，有助于培养青少年清晰的权利意识。清晰

的权利意识是指青少年应当认识到自己与生俱来所应享有的各项权利，

知晓其权利的正当性、不可侵犯性，懂得应在法定范围内主张和行使自

己的权利，并清晰知晓应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互联网时

代的来临，使青少年的成长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全面知悉自身的权

利内容，有助于青少年勇敢地和各种侵犯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做斗争，

提高其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和水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各类侵害未

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

其三，加强民法典教育，有助于青少年形成独立自主判断的人格意

识。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培养是青少年教育的核心目标。民法典全面规

定了个人所享有的人格权，是青少年人格教育的重要内容。而青少年正

处于独立人格形成期，加强青少年民法典教育，使青少年全面了解自身

各项人身权利，培养自身的独立意识和自主意识，有助于青少年形成健

全独立的人格。

加强青少年民法典教育，需要把握好民法典的核心要义和重点问

题。结合本次民法典新增内容，针对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殊性，还必须

要值得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其对民事行为能力的认知。民法典规定，不满八周岁的未

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

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

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实践中，青少年的游戏充值行为一直存在争议，民法典关于民事行为能

力的规定意味着，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其独立实

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其充值行为需要父母或监护人同意或追认方为有效。

二、民法典进一步完善了监护制度，加强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

本次民法典对监护制度的规定体现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确立了

“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基本制度

架构，并拓展完善了监护支持、干预的相关制度设计与具体规定。对于

监护职责的履行，民法典专门还规定了突发紧急情况下未成年人的监护

职责如何履行的问题，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

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

生活照料措施。这一规定完善了因疫情等突发情况下儿童的监护问题，

有效地保障了特殊情况下未成年人被监护的权利。

三、回应社会热点问题，增加了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诉讼时效制度

的规定，即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

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未成年人在遭受侵害时，由于各种条

件的限制，不能或不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其成年以后，可以以自己

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加害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四、在婚姻家庭中增强对未成年子女权利的保护性规定。明确了离

婚后子女的抚养责任，完善了抚养费的承担标准。如民法典第一千零八

十四条规定，父母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



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由人民法院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

决。同时还增加规定，已满八周岁的子女可以自主决定与谁共同生活，

尊重已满八周岁的子女的意愿，使其在最有利于子女的环境中健康成

长。在收养制度中，拓宽了收养人的范围，进一步保障了被收养人的合

法权益。

在理念层面，要加强未成年人的权利意识，使其认识到民法所保障

的人格权益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可以通过模拟法庭、案例教

学、法庭旁听等多元化方式，使他们对抽象的法律如何在现实中发挥作

用有直观、生动的学习经验，从而加深他们对民法典规定的认识。此外，

还要以生活化的语言培养其权利意识，例如将民法典中的“法言法语”

进行转换，并通过体验式教学的方式引导未成年人表达权利诉求，鼓励

或协助其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近年来，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尤其是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常常引发社会关注。因此，

在民法典教育过程中，增加典型案件、同龄人案件的案例教学，以警惕

性案例作为教育素材，也有利于加强青少年对法律威严和法律责任的认

识，强化青少年的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从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

件的发生，引导他们健康成长。


